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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２０００〕２０号）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的备案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我会研究制定了《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我会。
特此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０００年二月三日

人身保险产品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的备案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自行开发设计的人身保险产品（以下简称产品），应依本办法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备案。

产品未依本办法报中国保监会备案的，不得销售。

精算责任人、法律责任人
第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指定一名精算责任人、一名法律责任人，分别对其报备产品的精算和法律方面问题负责。

第四条 保险公司指定的精算责任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二）具有中国精算师资格；

（三）有三年以精算从业经验；

（四）未受过刑事处罚；

（五）在执业中，没有故意欺骗行为。

第五条 保险公司指定的法律责任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二）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国律师资格；

（三）有三年以上国内保险或者法律从业经验；

（四）未受过刑事处罚。

（五）在执业中，没有故意欺骗行为。

第六条 精算责任人应当恪尽职守，确保保险公司报备产品的精算基础、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符合精算原理、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和精算标准，精算结果准确、合理，并出具精算声明书。

第七条 法律责任人应当恪尽职守，确保保险公司报备产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规定，不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社会公众利益，合同要素完备，条款文字准确，并出具法律声明书。

第八条 保险公司委托的精算责任人、法律责任人经中国保监会审查认可后，中国保监会接受其出具的精算声明书、法律声明书。

报备产品
第九条 保险公司报备产品时，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人身保险产品备案表》一式两份，加盖保险公司公章，其格式由中国保监会统一制定；

（二）条款、费率、现金价值表（示例）；

（三）宣传材料；

（四）精算说明，包括精算基础、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等；

（五）精算责任人出具的精算声明书；

（六）法律责任人出具的法律声明书；

（七）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保险公司产品报备材料完整且装订整齐的，中国保监会于收到报备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在《人身保险产品备案表》上盖章，一份存底，一份退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到退还报备材料后可开始销售。中国保监会提出异议的，保险公司应说明情况或进行修改，未取得中国保监会同意前不得销售。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报备的产品与现行法律、法规或中国保监会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或显失公平的，一经发现，中国保监会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停止销售，修改后重新报备。

罚则
第十二条 精算责任人或法律责任人由于失职，致使其出具精算声明书或法律声明书的产品三次出现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要求情形，并且第一次与第三次时间间隔不足二年的，中国保监会二年内不再接受其出具的精算声明书或法律声明书。

第十三条 同一产品三次出现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要求情形的，中国保监会一年内不再接受该产品的报备。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报备的产品一年之内六次出现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要求情形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决定对该公司报备的产品内容进行审查，并不受本办法第十条的时间限制。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未依法本办法将产品报备即行销售的，中国保监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上罚款。

附则
第十六条 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公司，经其总公司授权后，所开发产品的备案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备案的产品可以继续使用，但其任何修改均应依本办法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保监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１、精算声明书２、法律声明书

３、人身保险产品备案表

附件一：　　　　　　　　　 精算声明书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人已恪尽对××保险公司××产品精算审核的职责，确保该产品的精算基础、精算方法和精算公式符合精算原理、中国保监会的规定和精算标准，精算结果准确、合理。

精算责任人：

年　　月　　日

附件二：　　　　　　　　　 法律声明书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人已恪尽对××保险公司××产品法律审核的职责，确认该产品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规定，不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合同要素完备，条款文字准确。

法律责任人：

年　　月　　日

附件三：　　　　　　　 人身保险产品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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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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